
康德的“图式”概念及其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演变——纪念康德逝世二百周年（江怡）（《学灯》

第6期）

江怡 

一  

“图式”（schema）概念在康德哲学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部

分“先验原理论”中，康德通过对知性概念的分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一切知识都

来源于经验，但感性经验给予我们的是具体的物质形态，我们从这些具体形态中得到了概

念、范畴以及对逻辑的应用，但我们是如何完成这个过程的？感性经验本身并没有给我们提

供任何超越具体事物的内容，或者说，感性经验本身只是特殊的、个别的、具体的，不具有

任何普遍性。但我们却往往可以从这些具体的经验中得到普遍的知性概念和范畴。例如，一

个小孩可以从“两个苹果”、“两个人”这些词中得到“两个”这个量词，当然也可以从

“张三”、“李四”等具体的人中得到“人”这个概念。 

根据传统经验论的观点，我们能够从感性经验中得到这些范畴和普遍概念的能力是我们观察

和实践的结果，就是说，通过大量的观察和实践活动，我们可以从具体事物和事件中发现它

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形成我们的理论思维。因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神秘而言，只有

我们具体的感性经验在帮助我们得到这种理性的能力。但是，这似乎无法解释没有任何经验

的小孩是如何完成这种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的。与经验论观点相反，传统的唯理论认为，我

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这种理性能力，完全是由于人类本身先天具有理性的认识结构，就是说，

人类大脑结构中本身就具备了把感性经验概括为理性活动的能力。而且，正由于人类先天具

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人类才能够以概念和范畴的方式认识和把握世界。然而，唯理论的这

种观点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后天的实践活动对人类认识活动的影响，无法说明同一个体在后

天发展中出现的变化。 

康德突破了传统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思路，他不是简单地把感性经验和理性能力对立起来，而

是另辟奚经，在感性经验与理性能力之间确立了知性过程，并把人类的知性能力解释为“一

切纯粹概念发展的线索”，是得到一切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最高原理。而在这个知性过程

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我们的“图式”。康德这样来说明他的这种“图式”概念：“我们称

限制知性概念使用的感性之这种形式和纯粹的条件，为概念的图式。我们将称在这些图式中

的知性进程为纯粹知性的图式论。”（康德，A140，B178）[①]  

根据康德在书中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基本思路：当我们用概念来统摄对象时，

这个概念和对象必须是同质的，否则两者之间就不具有统摄和被统摄的关系；但是，根据常

识可以得知，概念与对象是异质的，就是说，它们是在性质上不同的两个东西。那么，我们

是如何做到用概念来统摄对象的呢？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说明纯粹知性概念是可以用来说

明经验现象的呢？显然，这里就需要引入既不同于概念和对象但又与它们有密切关系的第三

者，它应当是纯粹知性的，就是说没有任何经验内容，但它又必须是感性的，就是说可以处

理经验的杂多。康德把这种既纯又不纯的东西就叫做“图式”，用他的话说，就是一种“限



制知性概念使用”的形式和条件，但这种形式和条件是用于感性对象的。 

从康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理解他关于“图式”的以下基本思想：第一，知性概念可以用于

感性对象，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先天具有时间形式，而时间作为知性概念就是我们可以用范畴

统摄感性对象的中介。在这里，理解时间形式对于理解康德的图式概念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根据康德，时间不是一个从任何具体经验得来的概念，它是作为一切直观基础的必然表象：

时间的必然性是先天的，不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得到的；时间的形式特征表现为它的规定性，

就是说，时间构成了我们的存在规则，这些规则本身不是来自于经验，而经验却是根据这些

规则得到说明和整理的。另一方面，时间又不是纯粹客观的、与感性对象全然无关的东西，

它作为感性直观的一种纯粹形式，又必须与我们的感性直观有关。这样，时间就具有经验的

实在性，它可以普遍适用于我们的感官被给予出来的所有对象。用现代语言来说，时间统一

了主观认识活动和客观对象内容的一种普遍形式。由此可见，当康德把时间作为纯粹知性范

畴把握感性对象的中介时，他实际上就是把时间理解为这样一个“图式”，我们正是通过或

运用这个图式来达到知性认识的。 

第二，作为纯粹概念的“图式”必定能够扩充到感性对象，同时又对我们的感性加以限制。

然而，“图式”对感性对象的这种扩充不是我们的主观意愿所为，而是感性对象本身使然，

就是说，是感性对象本身具有这样的可能性使得纯粹概念可以适用于它们。但并非所有的对

象都具有这样的可能性，适用纯粹概念的对象仅仅是那些自身具有这种可能性的对象；而这

样的可能性（根据康德的说法）就是我们通过感官变化可以感知到的对象，换言之，具有这

种可能性的对象正是通过对我们感官的作用而得到证明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康德之所以

对这样的对象加以说明，是因为他心目中的对象并非一切知性和理性活动之外的东西，而仅

仅是指那些可以为我们的感官所感知到的物质对象和物理事件。这就排除了其他被同样看作

是对象的心理对象或虚构的对象，或把自我、空间以及理性的一个纯粹理念等看作对象。根

据这种理解，康德意义上的“图式”就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外在的客观对象作用于我

们的感官所形成的可能性条件；另一方面是把任何范畴应用于一切可能对象所必须具备的普

遍条件。无论是“可能性”还是“普遍性”，都意味着这样的“图式”不是运用于某个具体

的个别的对象，但却适用于一切可能的对象。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康德意义上的“图式”就

是概念的逻辑形式。 

第三，由于这样的图式本身不是具体的对象或事件，所以，它们只能是想象的产物，就是

说，它们是根据想象产生出来的。但这样的想象并不是凭空胡想，而是建立在感性对象的基

础之上，是对感性对象的一种综合统一。康德一方面把图式看作是想象的产物，另一方面又

把图式和想象区分开来，强调不能用想象来代替图式。例如，任何想象都无法表达三角形这

个概念，因为它总是要局限在某个具体的三角形，而不能概括所有的三角形。三角形的图式

不能存在于任何具体的地方，而只能存在于思维之中，因为“它是关于空间中的纯粹几何图

形的想象力综合的一种规则”。（康德，A141，B180）他接着说，经验的对象或对这个对象

的想象绝不足以表达它的经验性概念，因为经验性概念总是按照某种特定的普遍性概念与我

们的图式产生直接的关系，或者说，我们使用某个概念总是要超越这个概念所统摄的具体对

象。可是，在康德看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清楚，他把这归结为“隐藏在人类

心灵深处的一种技术，其活动的真相是自然绝不会让我们去发现或窥测的。”所以，康德把

这称作“纯粹先天的”，“它是想象力的一种先验产物，即就一切表象而言，在其要按照统

觉的同一性而先天在一个概念中联结起来的这个限度内，依照内感官的形式（即时间）的各

种条件，而与一般内感官之确定有关的一种产物。”（康德，A142，B181）换言之，“图



式”就是把各种感觉对象通过内在思维活动而统摄在先天的概念之下的形式条件，也就是用

抽象的、纯粹的概念形式表达的对一切感觉对象所规定的普遍规则。 

第四，康德把各种图式与感性直观形式结合起来，或者说，以感性的直观来阐述图式的基本

规定。这些直观形式就是康德提出的空间和时间概念，因为空间是我们的外部感官所得到的

关于量的纯粹想象产物，而时间则是我们的一般感官即心灵对一切对象所产生的纯粹想象产

物。作为感性直观主要形式的空间和时间，完全是以图式的形式对一切对象产生作用的。除

了空间和时间之外，康德还分析了实在性和实体这些知性的纯粹概念，认为它们的图式虽然

与一般的感觉对象有关，但却不是局限于某个具体对象，而是规定了对象在时间中持久的东

西。其中的实在性就是哲学上通常说的“有”或“存在”，而否定性则是“无”或“不存

在”。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正是对象在时间中的一种过渡，因而量的概

念就与实在有了联系。实体的图式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因为世界万物有变化，所以就一

定存在不变的东西，使得一切的变化成为可能。用现代语言来说，变化的是现象或表象，而

不变的则是本质或性质。正是这种本质或性质构成了实在世界和实体的图式。 

根据对图式的这种理解，康德还具体分析了几种不同的图式，即因果、互动范畴、可能性、

现实性和必然性。他认为，因果的图式就是规定了两个事物在时间上的前后关系；互动的图

式就是几个实体在偶性方面的相互因果关系；可能性的图式是各种不同表象的综合与一般时

间的各种条件的一致关系，是一个事物在任何时间的表象；现实性的图式是一个对象在某个

确定时间的存在；必然性的图式是一个对象在任何时间的存在。作为图式，这些概念的共同

特征是规定了不同的普遍规则，而且每个概念都只含有一个时间的确定，就是说，都只能具

有一个时间上的规定。从康德的论述中可以感受到，他特别强调了图式的形式特征，无论是

可能性条件还是普遍性条件，都蕴涵着一种超越具体经验对象的形式规定。说的更清楚一

些，康德的这种图式其实就是哲学上的最高概念，它们既是哲学上最为抽象的概念，又是一

切经验概念的基础。根据康德自己的论述，如果我们把它们其中的一切感性条件完全去除掉

的话，这样的图式最终就只具有纯粹逻辑的意义。这就表明，图式既是纯粹的又不能完全去

除感性对象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哲学上的概念如果没有了图式，就仅仅是知性对概念

的一种功能，而不会呈现出任何感性对象的表象。  

二  

康德关于图式的思想对当今的英美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影响与其说是直接来自康德的

观点，不如说是来自康德对图式提出的基本问题，即我们的认识活动是如何从特殊的经验上

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的。应当说，整个当代英美哲学都是在康德思想的影响之下发生

的，但最明显地接受了康德思想影响并对图式做了专门论述的哲学家，则是英国的斯特劳森

和美国的戴维森。 

斯特劳森虽然被看作是英国日常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的思想却与其他日常语言学

派哲学家有很大的不同。除了他在逻辑学方面有其他英国哲学家力所不及的造诣，他的思想

资源主要来自康德的理性主义而不是休谟的经验主义，这就使得他的思想在整个日常语言哲

学中显得更具有思辨特征，也就是更具有哲学意味。他的代表作《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

学》（1959）充分体现了他对传统哲学的强烈兴趣，也体现了他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情结。

他关于图式的思想正是在这本书中提出来的。 

斯特劳森在书中论证了物质物体和人是基本殊相，并以康德的时空理论对这个观点做了说



明。他指出，康德的时空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的基本形式，我们需要做的是确认，在

这个空间中的事物究竟是真正具有感性内容的特殊个体还是被抽取掉了一切经验杂多的抽象

个体。按照通常的理解，特别是根据经验主义的理解，时空中的个体当然是经验的个体，用

罗素的话说，就是我们当下感知到的“这个”或“那个”，只有这些才是在逻辑上允许的真

正专名。但是，斯特劳森认为，这样的规定对我们认识基本殊相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我

们把时空中的基本殊相都看作是某个当下的具体对象，那么世界上就会有无数的基本殊相，

这样，它们也就不再是基本的了。从定义上看，基本殊相似乎应当是一切殊相中最为基本

的，但这个基本并不是还原论意义上的基本，而应当是概念论意义上的基本，也就是说，基

本殊相应当是一切殊相中最为普遍的、最为抽象的、最具有概括性的东西。这样，当斯特劳

森把物质物体和人作为基本殊相的时候，他心目中的“物质物体”和“人”就不是我们在日

常经验中感觉到的东西，而是具有普遍特征的物质物体和人，或者说，就是物质物体和人的

“原型”。斯特劳森把这叫做“单一的、统一的图式”。 

他认为，正是由于我们拥有这样的图式，我们才能够对出现于不同时空中的相同对象给予重

新确认，这种确认的标准并不是某些外在的感性的特征，而是对象的数的同一性。这种“数

的同一性”不同于通常理解的“质的同一性”即两个或以上的对象在性质上的同一，“数的

同一性”是指一个对象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与自身相同，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事物是

其所是”的原因和根据。斯特劳森把这种重新确认的标准就叫做“概念图式”，并明确地把

这种图式定义为，“每个物质事物在任何时刻都是以各时代的各种方式与每一时刻的其他事

物在空间上联系起来”。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斯特劳森像康德一样，把概念图式理解为

对事物存在的一种普遍规定。斯特劳森使用的诸如“每个”、“任何时刻”、“各时代”、

“各种方式”、“每一时刻”等词，都明确地告诉我们，斯特劳森心目中的图式不是某时某

地的某个具体事物的存在状态，而是构成一切事物在任何时空中的存在条件。 

与康德不同的是，斯特劳森运用现代逻辑手段和语言分析方法，把这些存在条件和普遍规定

加以形式化，使它们更为准确地反映图式的思想蕴涵。这就是斯特劳森对谓词逻辑的论述。

《个体》一书的关键部分是对命题的逻辑主词和逻辑谓词的分析。通过指出对主谓区分的语

法标准和范畴标准的不同运用，斯特劳森在书中提出了这两种标准在存在问题上的一致性，

即只要是符合范畴标准的主谓区分，在语法上就应当是恰当的。 

首先，斯特劳森分析了语法上的主谓区分对表达式的形式要求。按照通常的观点，语法上的

主谓区分应当是确定的，就是说，语法上的名词表达式在句子中只能作为主词出现，而语法

上的谓词则是由断定性的词语构成的。但是，这里明显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即使符合这种

语法要求的名词表达式也并非可以作为句子的主词，如“无物”（nothing）；其二，即使

符合这种语法要求的断定性语词也并非可以作为句子的谓词，如“苏格拉底是”，这里的

“是”是一个不完全的符合，需要补充断定的内容。所以，斯特劳森指出，仅仅从语法上的

主谓区分来看，我们并不是在要求作为句子主词的是否是一个名词表达式或作为句子谓词的

是否是一个断定性语词，而是要求给出能够完成这个命题的条件，也就是要求给出一个符合

逻辑要求的命题形式。只有符合了这个要求，语法上的主谓区分才是有意义的。 

其次，斯特劳森进一步指出，以主谓区分来看待哲学上的殊相与共相的区分，就是犯了一种

替代错误，即以语法的标准代替范畴的标准。由于破除了在主谓区分和殊相-共相区分之间

的密切联系，斯特劳森就可以区分“类共相”和“特征性共相”，并把它们都看作是处理殊

相时使用的某种原则或方法。斯特劳森认为，一个殊相（例如“苏格拉底”）在归属共相的



过程中，既可以被归属到不同的类共相（例如，“是一个人”），也可以被归属到不同的特

征性共相（例如，“在微笑”），甚至还可以被归属到各种不同的其他殊相（例如，苏格拉

底的某次具体的微笑）。这些情况就表明，不仅共相是由抽象的范畴表达的，而且殊相也是

不依赖于具体感性对象的一种“相”，也就是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的概念。无论是英文的

“particulars”，还是中文的“殊相”，都不是指示某个具体的对象，而是代表了所有具

体对象的类，如同日常语言中的共名。换言之，当我们把殊相和共相之区分看作是构成了我

们图式的基本内容，我们就是在用抽象的、普遍的、形式的概念构成我们的认识框架。在这

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德哲学的再现，不同的只是斯特劳森用形式的语言表达了这个思

想。 

再次，斯特劳森详细分析了主谓区分的语法标准和范畴标准之间的明显冲突，特别是为了符

合范畴标准而导致在语法上伪造主词的情况。他认为，语法上的主谓区分虽然保证了我们可

以不同地处理不同的语词，但结果却导致我们对这些语词的范畴归属发生了混淆。例如，说

“苏格拉底是聪明的”和“智慧是苏格拉底的特征”都符合语法的标准，但后面一个句子显

然是为了模仿前一个句子而生造出来的，完全不符合范畴的标准，因为“苏格拉底的特征”

显然不是一个断定性的共相，而“智慧”也不是一个被断定的殊相。斯特劳森希望通过这个

例子说明，区分句子主谓的语法标准和范畴标准的确有所不同，在确定主谓关系中需要坚持

的不是语法的标准，而应当是范畴的标准，也就是要看作为主词和谓词的语词所属的范畴。

应当说，斯特劳森对主谓区分这两个标准的分析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分析，而是为了阐明我

们在使用语词时所依据的范畴标准；这实际上表明，我们日常使用的最简单、最基本的主谓

命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语法问题，而是包含了更深的范畴选择。由于主谓命题构成了我们认

识表达的基本结构，这就揭示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图式。 

最后，斯特劳森在分析存在问题时重新肯定了主谓区分的语法标准和范畴标准的一致。他指

出，主谓区分的语法标准依赖于引入词项的不同方式，范畴标准则依赖于被引入的词项的不

同种类。由于这两个标准的确定方式不同，它们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方式来选择语词表达式

作为句子中的主词和谓词。然而，如果这两个标准是各自发挥作用的，句子中的主谓区分在

某种意义上就变的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根据语法标准只能作为主词的语词表达式，根据范畴

标准却完全可以作为谓词。这表明，句子的主谓区分不是我们关心的最后结果，而仅仅是一

个开端，我们希望由此揭示这个区分背后隐藏的图式。一旦我们把注意力放到了图式上，句

子的主谓区分就变的不那么重要了，同样，我们就可以把主谓区分的两个标准看作是一致的

了。在斯特劳森看来，这特别体现在关于存在的问题上。因为在关于存在的命题中，即使主

词表达式所指称的对象并不存在，它也仍然可以起到引入殊相的作用。  

当然，斯特劳森的目的不是为主谓命题与存在的关系指出一个新的途径，而是要确认，我们

使用主谓命题并不是要用谓词对确认性指称殊相的主词做出存在性断定，而是要对这个主词

做出事实性的预设，就是说，要把主语表达式看作是在以指称殊相的方式断定使用这个表达

式的存在预设。“那个看上去仿佛是以指称殊相的方式在使用的表达式，就被替换为意义上

与之相应的谓词表达式，而‘存在’一词就仅仅作为量化机制的组成部分。由此我们就允

许，殊相可以被说成是存在的，而我们无需承诺不合逻辑地试图把存在解释为殊相的谓

词。”(Strawson, p. 240) 这样，我们在结构中就可以得到完全一般的、形式的和意义明

确的存在概念。每个主谓命题都蕴涵了其主语表达式被替换为“存在某个东西即……”这种

形式的存在命题。他说，“毫无疑问，这种看法的根据仍然在于对基本种类的主谓命题的刻

画，在这种命题中，逻辑主词就是一个殊相。但其精华则纯粹是形式的观念，来自于范畴上



的承诺或偏好以及形式逻辑本身的图式化。”（Strawson, pp.240-1）这样，殊相在命题中

作为逻辑主词出现就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与主语表达式所指称的对象的存在毫无关系

了。这也表明，我们对“存在”一词的使用完全可以是多样的，既可以表明事物的存在，也

可以表明某种概念的存在等等。一旦确立了这种观念，我们理解世界的图式也就发生了变

化。  

三  

根据西方哲学家的一般理解，“图式”就是我们用来组织、描述和解释我们经验的概念网络

和命题网络。从康德到斯特劳森，他们对“图式”的共同理解是：其一，图式表现了实在，

是我们把握实在的惟一方式；反过来说，我们对存在之物的理解都必须是以理解我们的图式

为前提的；其二，整个人类在最深层次上的图式是相同的，存在一种适用于一切文化传统的

统一的图式。然而，这种理解在当代哲学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特别是受到了来自概念

相对主义的挑战，根据这种相对主义观点，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不同的图式，所谓的真

理都是相对于不同的图式，而且所有这些图式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标准，它们都有自己的合

理性，因而并不存在由统一的图式所表现的实在。针对概念相对主义的这种挑战，去年刚刚

去世的美国哲学家戴维森对“概念图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代表了当代英美分析哲学的基

本思路。 

在发表于1974年的《论概念图式这一观念》一文中，戴维森首先分析了这种概念相对主义的

潜在悖论，即不同的概念图式往往只是在可以描述它们的共同坐标中才是有意义的，而认为

各种不同的概念图式之间存在不可比性，则使得这种共同坐标变得不可能了。戴维森指出，

存在这种悖论的原因在于对概念图式的理解上，就是说，我们应当接受这样一个看法，即概

念图式总是和语言有关的。他写道：“我们可以接受这么一种学说，它把具有一种语言与具

有一种概念图式联系起来。可以对这种关系作出这样的假设：概念图式有什么不同，语言也

就有什么不同。”（戴维森，第112页）一旦接受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不同

语言的结构揭示它们的概念图式之间的异同。而研究语言结构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看两种语

言结构之间是否存在可翻译性：只要两种语言之间是可翻译的，那么就可以得知它们所代表

的概念图式是相同的。 

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是：两种不可翻译的语言是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概念图式？对此，戴维森

区分了完全的不可翻译和部分地不可翻译，认为完全的不可翻译是不存在的，而对部分地不

可翻译也必须区分对待。戴维森既批评了蒯因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抛弃，也批评了库恩提出

的“不可通约性”观点。他指出，概念图式虽然起到了组织经验的作用，但这个图式本身并

不以经验为内容的，正如语言本身并不是一种经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概念图式就

是我们的说话方式。戴维森用“适合某个实体”这个说法来说明概念图式，就是说，“如果

某种东西是真的，它便是一种可接受的概念图式或理论。”（戴维森，第124页）这样，他

就把概念图式与“真”概念结合起来了：“真”不过就是我们可以使一种语言符合于（或翻

译为）我们所熟悉的语言，因而一种语言的概念图式就保证了这种符合（或翻译）的恰当

性。 

我们知道，戴维森的语言哲学是把意义概念建立在他关于真的理论之上，“真”概念揭示了

一切意义理论的基础。但这个“真”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符合关系，更不是某种先天判断的结

果，而是对句子形式的恰当使用，是塔尔斯基的“T约定”所规定的形式要求，也就是说，

一个令人满意的关于语言L的真理论必须对于L中的每个句子都能够推出一个“S是真的当且



仅当P”这种形式的定理。在这里，对“真”概念的规定没有内容上的要求，只有形式上的

限制，换言之，一种语言只有能够构成这样的定理，我们才能够说这个语言中的句子是真

的。由此可见，戴维森的真理论不是一种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观念，同样，他的图式思

想也不是要求经验内容的外在形式概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哲学在当代语言哲学中的继

续。 

当然，与康德的图式不同，戴维森的理解更多地是从语言的角度出发；与斯特劳森的概念图

式不同，戴维森的理解更多地关注概念图式中包含的信念和知识前提。从戴维森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概念图式思想具有以下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强调概念图式就是我们的语言形式。虽然斯特劳森同样把概念图式理解为语言的表达

形式，通过分析句子的主谓关系去揭示我们的概念图式，但在他的心目中，图式本身是可以

脱离语言的，因为不同的语言形式可以用于表达相同的概念图式；而且，分析句子主谓关系

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这种句子所表达的范畴区分，语词总是在起着标示类的作用。然而，戴维

森不是把语言分析看作揭示语言背后的概念图式或范畴，而是直接把这样的图式或范畴看作

语言形式本身，因为只有分析语言才能够知道所谓的概念图式是什么；进一步说，所谓的图

式只能是我们所听到的语言本身，语言之外没有独立的图式或范畴。戴维森这样做的理由有

二：其一是为了回应概念相对主义的挑战，指出不同语言之间的可翻译性就表明了它们具有

相同的概念图式，一种以上的语言可以表达同一种概念图式；其二是为了说明语言是不能与

心分离的，概念图式的思维特征一定是在语言中体现出来的，或者说，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

某一种语言而对不同的概念图式做出比较。 

第二，突出了信念和知识前提在确定概念图式中的作用。按照康德的理解，确定一个图式就

是知道我们如何把杂多的感性经验统摄为知性范畴的途径，但是这种途径往往是通过理性的

反思得到的，是后省的结果；按照斯特劳森的看法，确定一个概念图式需要知道我们在句子

中使用的是什么种类的范畴，但这些范畴本身是超越了语言形式的，或者说是隐藏在语言形

式背后的。然而，根据戴维森的观点，要确定一个概念图式，既不是要寻求抽象的思辨过

程，也不是要追求某种共相，而是要知道说话者在使用语言时所具备的某种信念，也就是要

知道说话者对他所使用的语言意义的解释。他说，对信念的归属（即知道信念所属的文化和

传统）和对语言的解释（即知道语言的意义）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正是由于这种依存关

系，我们才能够把概念图式和语言联系起来。或者说，“只有某个对说话者的信念（以及意

向和愿望）充分了解的人，才能对该说话者的言语做出解释，而不理解说话者的言语便不可

能在说话者的信念之间做出细致区分。”（戴维森，第125页）正是在这种依存关系中，我

们才能确定说话者的概念图式。 

第三，在概念图式的差别上采取实用主义的宽容态度。根据概念相对主义的观点，不同的语

言代表了不同的概念图式，而不同的概念图式由于语言的差异而无法相互沟通。戴维森明确

指出，在放弃了某种外在于一切概念图式和科学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放弃客观真

理，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否认在各种不同概念图式之间存在可通约性，事实上，各种语言之

间的可翻译性就保证了不同概念图式之间的这种可通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仍然存在着

某种超越于一切语言的、统一的概念图式，一切语言表达式都是为了说明或者是揭示这个概

念图式。相反，戴维森认为，对待概念图式上的差别，首先，我们应当承认，假定人们对某

个信念持有普遍一致的看法，只有在说话者的句子被认为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为真的时候，这

个句子才是可以得到理解和解释的。其次，我们还必须承认，说话者和听话者的概念图式达



到一致的条件是他们使用了同一种语言，而且只有在这种语言中，说话者的句子才具有成真

的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对不同的概念图式采取宽容的态度：“宽容是强加于我们的；不管我

们是否愿意，倘若我们想要理解他人，我们就必须认为他们在大多数问题上的看法是正确

的。如果我们能提出一种使宽容性与理论的形式条件协调一致的理论，那么我们便做到了为

确保交流所能做到的一切。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可能的，只有这种理论才是需要的。”（戴维

森，第127页）只有当我们以一种使一致的意见发挥最大作用的方式来进行解释的时候，我

们才能最充分地理解他人的语言和思想的意义。这就使得不同概念图式之间的差别变得不那

么重要了。 

从戴维森关于概念图式的思想中可以看出，虽然他对概念图式的理解仍然秉承了康德思想的

基本精神，即把图式看作是使语句成真的形式条件，但他更多地是从外部来说明图式，即把

图式与我们的语言使用结合起来，强调概念图式与我们的文化传统之间的依存关系。这些就

使得戴维森的概念图式具有了更为明显的当代分析哲学的特征，而与康德式的理性主义气质

相去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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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图式”概念及其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演变 

——纪念康德逝世二百周年  

江  怡  

内容说明：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图式”这个概念在康德哲学和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中的

不同理解，揭示康德哲学对当代哲学的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康德的“图式”概念在

从感性、知性发展到理性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就表现在，“图式”

被理解为既具有对象特征的内容又具有形式特征的规定，但从根本上说，它应当被理

解为理性把握感性经验对象的知性形式，我把它说成是“使感性经验具有普遍意义的

形式条件”。我认为，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图式”概念在当代哲学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斯特劳森和戴维森的“概念图式”思想就是康德的“图式”思想在当代的延续。

斯特劳森所理解的“概念图式”是人类共同具有的一种认识框架：他通过对基本殊相

的分析，认为物质物体和人作为基本殊相是因为它们共同具有的一些抽象的、普遍的

本质规定，这些规定既是范畴上的要求，更是形式上的要求。斯特劳森对主谓区分两

个标准的分析突出了他理解的“概念图式”思想：主谓命题构成了我们认识表达的基

本结构，揭示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图式。戴维森对“概念图式”的理解完全放到语

言表达中，强调概念图式就是我们的语言形式，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就是选择了什

么样的认识模式。但是在反对概念相对主义时，戴维森的实用主义倾向又导致他背离

了康德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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